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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中国国际法学会组织撰写
的《南海仲裁案裁决之批判》（中英文）由
外文出版社出版。该专著内容摘要如下：

一、南海仲裁案的背景、历
程与中国政府立场

中国是南海沿海国之一，与菲律宾海
岸相向。中国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同菲
律宾群岛之间的距离不足200海里。中
菲两国在南海存在领土和海洋管辖权争
议。中菲两国就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在南
海的有关争议早已达成共识。

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援引《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下称《公约》）第287条和
附件七的规定，单方面将中菲在南海有关
领土和海洋划界的争议包装为若干单独
的《公约》解释或适用问题提起仲裁。
2013年2月19日，中国政府明确拒绝菲
律宾的仲裁请求。应菲律宾单方面请求
建立的仲裁庭（下称“仲裁庭”）不顾对中
菲南海有关争议明显没有管辖权的事实，
执意推进仲裁，于 2015 年 10 月 29 日就
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作出裁决（下称

“管辖权裁决”），并于 2016 年 7 月 12 日
就实体问题以及剩余管辖权和可受理性
问题作出裁决（下称“最终裁决”）。中国
自始坚持不接受、不参与仲裁，始终反对
推进仲裁程序。在仲裁庭作出两份裁决
后，中国政府均当即郑重声明，裁决是无
效的，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

二、管辖权问题

任何国际司法或仲裁机构对国家间
的争端确立和行使管辖权必须以当事国
的同意为基础，《公约》规定的仲裁程序也
不例外。本案中，仲裁庭将不属于《公约》
调整的事项、中国已明确排除适用强制程
序的事项、菲律宾在请求中未提出的事项
纳入管辖。仲裁庭上述做法超越《公约》
框架，违背国家同意原则。

（一）仲裁庭对反映中菲领土和海洋
划界争议的菲律宾诉求没有管辖权

仲裁庭对中菲之间涉及领土和海洋
划界的争议没有管辖权。菲律宾诉求构
成中菲上述争议的组成部分，并反映了上
述争议的不同方面，应一体对待，不应将
其割裂单独处理。

菲律宾人为地将中菲两国之间的领
土和海洋划界问题拆分成多个看似独立
的仅仅是有关海洋权利或海上活动的诉
求。然而，这些诉求或其本身就是领土主
权和海洋划界问题，或其解决需要以处理
领土和海洋划界问题为前提。

（二）仲裁庭错误认定菲律宾诉求与
中菲在南海的领土和海洋划界争端无关，
越权管辖

仲裁庭将反映中菲在南海的领土和
海洋划界争议不同方面的事项割裂处理，
事实上是在掩盖菲律宾诉求的领土主权
和海洋划界实质。仲裁庭将有关事项认
定为所谓“有关《公约》解释或适用”的争
端，是草率的、错误的。

仲裁庭仅凭借菲律宾的表面表态，未
查实菲律宾提起仲裁事项的实质和真实
目的，认定解决菲律宾诉求不需要先行就
领土主权明示或默示作出决定，也不贬损
中国领土主权，未认真审慎并公正对待中
国的观点和理据。

仲裁庭基于对海洋划界的错误理解
和对《公约》强制争端解决排除性条款的
错误解释，作出菲律宾诉求与海洋划界
争端无关的错误认定，包括：脱离中菲南
海的海洋划界情势，割裂海洋权利、海上
活动与海洋划界的关联。仲裁庭在管辖
权阶段即审查中国在南海的实体性权
利，超越了权限，剥夺了中国 2006 年根
据《公约》第298条所作排除性声明的应
有效力。仲裁庭忽视中国的历史性权利
涉及“历史性所有权”争端的可能，未考
察中国历史性权利是否构成海洋划界有
关情况。

（三）仲裁庭错误认定菲律宾诉求反映
中菲两国有关《公约》解释或适用的争端

仲裁庭在考察所涉争端的存在和定
性问题时，并未严格遵循国际法上的基
本要求，其裁定及其理据均站不住脚。
一是未尽责查明菲律宾第 1 项和第 2 项
诉求所涉事项是否构成有关《公约》解释
或适用的争端。二是对菲律宾第 3 项至
第 7 项诉求所涉争端的认定缺乏理据。
仲裁庭未能证明中菲就菲律宾有关诉求
所涉事项存在真实的分歧或争议点；回
避逐项适用认定争端存在的标准；篡改
中国关于南沙群岛整体性的立场，刻意
制造中菲之间在海洋权利方面的分歧或
争议点。

（四）仲裁庭错误认定中菲就争端解
决方式作出的选择及其效力

仲裁庭错误认定中菲之间不存在通
过谈判解决争端的协议，否定中菲双边文
件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下称《宣言》）
中有关通过谈判方法解决争端的内容为
中菲两国创设了权利义务；错误认定中菲
已就有关争端诉诸了谈判但未获解决；刻
意降低启动《公约》强制争端解决程序的
门槛。

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利问题上，中国
坚持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不接受
任何第三方强制程序。中菲双边文件和

《宣言》第4条明确承诺将谈判协商作为
解决南海争端的唯一手段。

（五）仲裁庭错误认定菲律宾已履行
《公约》第283条规定的交换意见的义务

交换意见是第 283 条规定的强制义
务，仲裁庭刻意降低第283条履行交换意
见义务的门槛，错误地将中菲就领土和海
洋划界问题的有关磋商作为两国就菲律
宾诉求所涉争端解决方式交换意见的证
据等。

（六）仲裁庭违背“不诉不理”原则及
《公约》附件七第10条的规定

仲裁庭对于菲律宾并未请求仲裁庭
裁定的有关海洋地物的地位，有关中国在
黄岩岛和仁爱礁以外区域的“有害捕鱼”
行为，有关中国在南海是否享有历史性权
利，以及有关中国南沙群岛作为整体主张
海洋权利等事项作出裁定，超越了菲律宾
最终诉求，违背“不诉不理”原则及《公约》
附件七第10条项下的“以争端的主题事
项为限”的要求。

三、可受理性问题

在 2013 年 1 月 22 日提起仲裁时提
出的“权利主张说明”的基础上，菲律宾先
后三次重大变更诉求，分别是：（1）在提
交诉状前第一次重大变更；（2）在诉状中
第二次重大变更；（3）在实体问题庭审最
后阶段第三次重大变更。仲裁庭未尽责
考察菲律宾诉求修改所带来的可受理性
问题。

（一）仲裁庭未尽责考察诉求变更引
发的可受理性问题

仲裁庭未尽责考察菲律宾诉求变更
引发的可受理性问题，纵容菲律宾多次对
其诉求进行重大变更，甚至还引导并协助
菲律宾对其诉求进行修改。这导致仲裁
庭在管辖权、可受理性、争端的确定和定
性等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

（二）仲裁庭错误认定菲律宾第 11
项、第12（b）项和第14项诉求的变更部分
具有可受理性

与2013年“权利主张说明”相比，菲
律宾在2015年“最终诉求”中，变更指控
中国违反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义务的第
11项和第12（b）项诉求以及指控中国在
仲裁启动后加剧并扩大争端的第14项诉
求。仲裁庭错误认定菲律宾上述诉求的
变更部分具有可受理性。

四、历史性权利事项（第1
项和第2项诉求）

仲裁庭错误处理《公约》与历史性权
利的关系并错误否定中国在南海拥有的
历史性权利。

（一）仲裁庭脱离中菲领土和海洋划界
争议，错误处理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

仲裁庭针对菲律宾第 1 项和第 2 项
诉求适用《公约》有关条款，事实上是将有
关海域认定为业已确定、没有争议的菲律
宾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并将此作为其决
定的前提。然而，中菲在重叠海域并未划
定边界。

（二）仲裁庭错误处理历史性权利与
《公约》的关系

仲裁庭不当认定《公约》为解决海洋
法的一切问题提供了规则；其援引的《公
约》第309条关于条约保留的条款，与《公
约》是否规定所有海洋法问题完全是两码
事；其把《公约》第311条关于《公约》与其
他国际协定的关系的条款等同于处理《公
约》与其他国际法规范之间关系的依据也
是错误的。

仲裁庭认定，历史性权利不能超出
《公约》规定，或者已为《公约》所取代的观
点是错误的。从国际实践看，判定一国历
史性权利的性质和内容，不能依据《公约》
规定，而应基于国家实践、具体地理和历
史情况，个案处理。

（三）仲裁庭错误否定中国在南海享
有的历史性权利

首先，仲裁庭仅选择2009年后的几
个事例，以偏概全地解读中国在南海历史
性权利主张的性质和内涵并错误定性。
仲裁庭认为菲律宾直至2009年才有机会
了解中国历史性权利范围，这一说法不
成立。

其次，仲裁庭采取先预判结果再按图
索骥求证的做法，否定中国在南海的历史
性权利。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
权益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
来的。仲裁庭错误解读有关历史事实，认
为《更路簿》等有关资料仅能证明对岛屿
的主权，与中国的历史性权利无关；认为
历史性航行及在领海外的捕鱼活动，不构
成历史性权利的基础。仲裁庭的有关认
定是错误的。

五、中国南沙群岛和中沙
群岛的法律地位问题（第3项
至第7项诉求）

仲裁庭错误地分割、孤立处理南沙群
岛和中沙群岛所属岛礁的法律地位，错误
解释和适用法律，特别是《公约》第121条

“岛屿制度”。
（一）仲裁庭无视中国南沙群岛和中

沙群岛的整体性以及中菲领土和海洋划

界争端的存在，错误分割处置有关岛礁的
法律地位

南沙群岛和中沙群岛均为中国的远
海群岛，中国对有关群岛整体拥有主权，
并基于群岛整体享有海洋权利。仲裁庭
错误分割处置中国南沙群岛和中沙群岛
组成部分的地位，未顾及群岛作为整体在
国际法上的重要地位。

（二）中国南沙群岛作为大陆国家远
海群岛具有充分的国际法依据

大陆国家的远海群岛在法律上作为整
体拥有海洋权利，已为习惯国际法所确认。

首先，大陆国家远海群岛作为整体的
法律地位在习惯国际法上早已确立，大陆
国家将远海群岛作为整体划定基线并主
张相应的海洋权利，已形成普遍、一致、持
续的国家实践和相应的法律确信。大陆
国家的远海群岛问题属于《公约》未规定
事项，受习惯国际法规则调整，不存在偏
离《公约》的问题。

其次，中国南沙群岛构成地理、经济
和政治上的整体，历史上一直被视为一个
整体，符合习惯国际法中的群岛构成标
准。中国对南沙群岛整体拥有主权，并已
依国际法宣布，南沙群岛拥有包括内水、
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完
整海洋权利。

再次，仲裁庭错误定性中国的南沙群
岛整体性立场，将中国南沙群岛拆分成一
个个单个岛礁，适用《公约》第121条“岛
屿制度”的规定来判定南沙群岛单个岛礁
所拥有的海洋权利，错误适用《公约》基线
规则否定中国南沙群岛整体性。

（三）仲裁庭错误分割处置南沙群岛
有关“低潮高地”及其对领土和海洋划界
的影响

首先，菲律宾诉求所涉美济礁等五个
“低潮高地”均为中国南沙群岛组成部分，
中国拥有主权，不存在判定能否单独被据
为领土的问题。关于低潮高地是否可被
据为领土问题，国际法院曾明确表示，条
约国际法和习惯国际法均无明确规定。
仲裁庭的说法不成立。

其次，仲裁庭分割中国南沙群岛，裁
定“低潮高地”为“水下陆块”，将美济礁和
仁爱礁划入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此举侵犯中国主权。

（四）仲裁庭错误解释和适用《公约》
第121条“岛屿制度”

首先，仲裁庭错误解释和适用《公约》
第121条，忽视该条各款之间的关联，未
从整体上进行解释；添加了许多第121条
条款文本并不包含的内容，违背《公约》缔
约原意，严重脱离相关国家实践。

其次，仲裁庭将对《公约》第121条的
错误解释适用于中国有关岛礁，包括：将
客观能力混同为历史性使用；罔顾南海有
关岛礁之间的关联对维持人类居住或经
济生活能力的影响，无视影响南沙群岛历
史性使用的外部因素等。

六、中国在南海活动的合法
性问题（第8项至第14项诉求）

仲裁庭错误否定中国在南海相关活
动的合法性，错误认定中国相关活动“加
剧或扩大争端”。

（一）仲裁庭错误定性、裁判中国在南
海的维权、资源管理和开发活动

仲裁庭错误裁定有关海域只可能是
“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仲裁庭
在此前提下，错误地将《公约》第77条、第
56条和第58条第3款适用于中国在有关
海域的维权、资源管理和开发活动，错误
认定中国公务船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和
大陆架”执法，将中国舰船在礼乐滩、美济
礁和仁爱礁维权执法活动以及发布南海
伏季休渔令，定性为侵犯菲律宾对其专属
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权权利的行为。仲
裁庭在事实认定方面也存在谬误。

（二）仲裁庭妄断菲律宾渔民在黄岩
岛享有“传统捕鱼权”

首先，仲裁庭无视菲律宾第 10 项诉
求所涉事项涉及黄岩岛主权问题，错误地
将该诉求与黄岩岛领土主权脱钩处理。

其次，仲裁庭错误地将传统捕鱼权界
定为私人权利，错误解读、援引国际司法
实践，错误解释和适用《公约》第2条第3
款，未经论证草率、生硬地将传统捕鱼权
引入《公约》领海制度。

再次，仲裁庭裁定菲律宾渔民享有传
统捕鱼权缺乏事实依据，所援引的材料无
法证明菲律宾渔民曾在黄岩岛海域进行

“传统捕鱼活动”。
（三）仲裁庭错误裁定中国纵容、保护

本国渔民从事有害捕捞活动，以及中国岛
礁建设活动违反海洋环境保护和保全义务

仲裁庭故意将中国在“黄岩岛事件”
和“仁爱礁事件”中的维权行为歪曲为“保
护中国渔民从事捕捞濒危物种”，未能证
明中方所谓的“有害捕捞行为”已造成“海
洋环境污染”，错误适用《公约》第194条
第5款。仲裁庭无视中国已通过立法、行
政和司法措施积极履行勤勉义务的事实，
错误认定“中国没有针对渔民捕捞濒危物
种采取措施”。

仲裁庭错误地将《公约》第192条、第
194条第1款和第5款的规定视为结果义
务，依据可信度存疑的“专家报告”，认定
中国违反《公约》有关规定，无视中国在促
进南海环境保护合作方面的努力，无视各

国对于是否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自由裁
量权。

（四）仲裁庭将中国在美济礁上的建
设活动错误认定为在菲律宾管辖海域进
行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的建设

仲裁庭错误地将中国南沙群岛组成
部分的美济礁认定为位于菲律宾专属经
济区和大陆架上的低潮高地，错误地将仅
适用于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公
约》第60条和第80条适用于中国在本国
领土上的建设活动。

（五）仲裁庭将中国在黄岩岛海域的
执法活动，错误认定为一般航行行为，进
而错误适用《公约》第94条和《国际避碰
规则》

仲裁庭片面截取并孤立看待整个“黄
岩岛事件”，将中国维护主权的行动错误
地定性为一般航行活动，不加论证地将

《公约》第94条直接适用于领海，无视《国
际海上避碰规则公约》只适用于一般的航
行活动，错误认定中国执法船在黄岩岛

“领海”海域的执法应适用避碰规则。按
照《公约》和国际法，中国执法船舶有权对
菲律宾船只“采取必要的步骤以防止非无
害的通过”。

（六）仲裁庭错误认定中国在南沙群
岛有关岛礁的建设活动扩大和加剧了
争端

仲裁庭不当认定国际法中存在“不得
加剧或扩大争端”的一般性、不受具体条
件限制的义务，无视中国在美济礁、华阳
礁、永暑礁、南薰礁、赤瓜礁、东门礁和渚
碧礁的建设活动属于中国行使主权的活
动，错误认定中国岛礁建设属于“加剧或
扩大争端”，错误认定中国岛礁建设“加
剧”和“扩大”所谓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

“争端”。

七、正当程序和证据问题

仲裁庭在正当程序和证据方面没有
严格遵循有关规则和实践，影响公正审理
和裁决。

（一）仲裁庭未遵循正当程序
仲裁庭就若干重要问题得出的结论

缺乏必要推理；任意解释《公约》文本或篡
改中国政府文件；未适当叙明理由即允许
菲律宾变更诉求。

仲裁庭的组成在地理区域、文明和法
系上代表性不足，特别是缺乏来自亚洲国
家的仲裁员，导致在处理案件过程中缺乏
对亚洲文明、外交和法律传统以及其他地
区因素的认知和考量，导致对有关问题作
出错误的裁定。

仲裁庭对有关程序问题的处理充斥
着双重标准和自相矛盾之处，丧失应有的
公正性。

（二）仲裁庭未尽到《公约》附件七第
9条要求的查明事实的责任

仲裁庭对证据问题的处理与国际司
法实践不符，在处理证明责任、证明标准
和证明力等方面存在诸多谬误和瑕疵，包
括：替菲律宾查找关键证据；在时限外允
许菲律宾多次提交补充证据；指定专家时
间过晚、程序不透明等；刻意降低证明标
准；基于缺乏相关性、实质性以及证明力
不足的证据，错误认定相关岛礁的地位，
错误定性中国的历史性权利等。

八、仲裁庭错误百出，裁决
无效，冲击国际法治

仲裁庭对菲律宾诉求明显没有管辖
权，越权管辖领土和海洋划界问题，错误
认定事实，错误解释和适用法律，对重要
事项作出裁定但没有“叙明其所根据的理
由”等，属于枉法、错误裁判。

仲裁庭枉法裁判冲击国际法治，越权
管辖引发“司法扩张”担忧；侵害国家领土
主权原则；贬损一般国际法上的历史性权
利，将危及有关国家根据一般国际法所享
有的历史性权利；错误否定习惯国际法上
的大陆国家远海群岛制度，将危及拥有远
海群岛的大陆国家的合法权益；肆意解释
和适用《公约》第121条“岛屿制度”的规
定，将危及岛屿所属国的合法权益；越权
管 辖 ，枉 法 裁 决 ，“ 司 法 造 法 ”，损 害

《公约》争端解决机制公信力，影响《公约》
整个争端解决机制的信誉；解释和适用

《公约》时，仲裁庭断章取义，篡改和歪曲
《公约》的缔约原意和精神，打破了《公约》
规定和缔约国之间的利益平衡，背离了

《公约》的宗旨和目的，损害《公约》的完整
性和权威性。

国际实践表明，谈判和协商是和平解
决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争端最有效的方
式。1949年以来，中国通过谈判和协商，
与 14 个陆地邻国中的 12 个国家妥善解
决了边界问题，划定、勘定大约20000公
里的边界线，占中国陆地边界总长度的
90％。中国还通过谈判和协商与越南划
定了两国在北部湾的海上边界，并已启动
与韩国的海洋划界谈判。

仲裁庭的裁决影响不了中国在南海
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的政策和
实践表明，中国维护《公约》完整性和权威
性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中国维护国际法
治的努力是持之以恒的，中国推动建设和
平、稳定的地区海洋秩序的行动是一以贯
之的，而且会进一步加强。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南海仲裁案裁决之批判》（内容摘要）

新华社北京5月 14日
电 中国国际法学会组织撰
写的《南海仲裁案裁决之批
判》（中英文）14日由外文出
版社出版。

2013 年 1 月，菲律宾阿
基诺三世政府就中菲在南海
有关争议单方面提起仲裁。
2015 年 10 月 和 2016 年 7
月，仲裁庭分别作出裁决。
中国始终认为仲裁庭对有关
诉求没有管辖权，坚持不接
受、不参与所谓仲裁，始终反
对推进仲裁程序。在仲裁庭
作出两份裁决后，中国政府
均当即郑重宣布，仲裁庭有
关裁决是无效的，中国不接
受、不承认。

据悉，中国国际法学会
作为全国性国际法学者团
体，始终关注着这一涉及诸
多重大复杂法律问题的仲裁
案。学会以包括《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
国际实践为依据，对仲裁庭
所作裁决进行了全面、深入
的分析研究，认为仲裁庭明
显没有管辖权，有关裁决涉
及仲裁庭管辖权、历史性权
利、大陆国家远海群岛法律
地位以及海上活动合法性等
问题，其裁定缺乏基本的事
实和法律依据。

同时，牛津大学出版社
在《中国国际法论刊》以专刊
形式出版英文本。

中
国
国
际
法
学
会
组
织
撰
写
的

批
驳
南
海
仲
裁
案
裁
决
专
著
出
版

黑龙江黑河大豆院士专家工作站深化产学研合作，
在以盖钧镒院士和韩天富研究员为首的专家团队指导
下，推广大豆产业应用高效增产新技术模式，促进农业科
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院士专家工作站根据主体地块土壤墒情、耕地质量
等情况，帮助科学确定合理施肥配方、种植密度、栽培方
式及合理播期，对6个万亩高产攻关示范地块技术方案
进行反复讨论修改，帮助解决节本增效、绿色防控等问
题。日前，20多位专家成员先后多次深入田间地头，在
整地、播种、防治病虫害、中耕等大豆生产关键环节面对
面、点对点进行指导。

黑河市在逊克团结、孙吴桦林和哈屯、爱辉林丰、北安
革命、嫩江云超和保全、五大连池天润等合作社建成6个
万亩大豆高产攻关示范片，面积达6.7万亩。在院士工作
站专家指导下，示范区内推行米、豆耕地轮作制度；全部采
取大垄双行高产高效栽培模式，以优良品种和大型机械为
技术载体，实施深松整地、秸秆还田等土壤保水及培肥手
段；推广精准施肥、飞机航化作业、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建立机械化、标准化、规模化生产模式。目前，万亩示范区
亩产达到173.6公斤，比全市平均单产增产21.7%。

推广黑河43等食用大豆专用品种，推行粮豆轮作、深
松整地等新技术，院士工作站专家团队和6个县、区30个
合作社进行对接，在生产环节对基层农技人员以及种植大
户、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开展技术培训服务，带动全市高
产高效技术模式应用面积达到500万亩以上，技术应用率
达到100%。全市大豆平均亩产142.6公斤，比上年增产
18.7%，示范推广各项增产、增效技术4500万亩次。

黑河还以举办中国黑河食用大豆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之机，组织国内80余名专家和20余家企业对黑河北安
市、爱辉区的大豆万亩高产攻关示范方开展技术指导，全
力打造“黑河大豆”品牌。

通过论坛，黑河与海天、祖名等国内知名大豆食品加
工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开展订单生产，提高种植效益。积
极引进玉豉大健康产业，组织北纬四十九度公司、十六膳
食品等17家企业参加首届“农担杯”黑龙江省优质农产
品营销大赛。探索农产品营销新模式，嫩江保全合作社
与浙商期货开展1.45万吨大豆“期货+保险”试点。孙吴
桦林等合作社与国投中谷开展1.5万吨大豆价格保险。
建设了逊克“北纬 49 商城”、黑河市“金豆子网”等 7 个
市、县独立农产品营销平台，接入黑龙江省大米网力促网
销，推进黑河优质大豆从种得好向卖得好转型。

今年以来，全市围绕“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为黑河
功能型优质食用大豆产业基地建设服务”“黑河大豆加工
实用性和特性分析”等，发布绿色大豆生产技术、产品、设
备等最新成果，培训农技人员、经营主体负责人 70 余
人。2018 年，黑河确定高产攻关技术模式核心区面积
20万亩，高产攻关技术模式示范推广面积100万亩。

黑龙江黑河市：

大豆增产有了强大科技支撑
本报记者 倪伟龄

5月14日，江西鹰潭高新区院士工作站技术人员在
测试设备运行情况。近年来，江西鹰潭高新区实施“产业
立区、科技兴区、人才强区”三大战略，促进高新区形成特
色高新产业聚集、科技创新活跃、高层次人才汇集的创新
型特色园区。 楼若瑜摄

江西鹰潭：

建设创新型特色园区


